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小一新生課後照顧班實施辦法 
 
壹、辦理依據：依據本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辦理。 
貳、實施對象：本校一年級新生，由家長決定自由參加。 
參、實施日期：自 113年 9月 2日【星期一】起至 114年 1月 16日【星期四】止。(以教育部公告日期為主) 
肆、上課時段： 

伍、上課方式： 
1.以完成回家功課為主，依規定不做學科課業輔導及超前進度之教學活動。 
2.為豐富課程內容，由班級指導老師視學生需要設計安排相關才藝課程、體能遊戲之教學活動。 

陸、注意事項： 
1.依據新北市政府規定：相關費用由家長自行負擔，唯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學生，得免費參加本
服務。(超過補助期限後報名參加者需自費) 
※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申請者需同時具備下列和兩條件，經教育局審核通過後將依據補助金額比例 

再收取不足學費。(請親洽班級導師討論並申請)弱勢兒少補助身分為具經濟弱勢及教養弱勢之資格。 
     經濟弱勢：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收入低於 60萬元(請至國稅局開立 112年所得稅(全戶)證明文件)。 
     教養弱勢：單親、失親、隔代教養、新住民子女、父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請繳交戶籍謄本影本或 
                 手冊影本) 

2.參加課後班期間，可於部分時段參與其他社團或補習等活動，但該時段不得申請退費，欲報名者，詳填下
列調查表，為了便於進行編班作業，逾時報名者將會列為候補來計算。 

3.報名結束後，若參加人數未達開班標準【滿 15人開班】，得以不同年級混合編班或不予開班。 
4.參加課後照顧班之學生，午餐可自理或自費參加學校營養午餐，費用另計（由學務處午餐祕書辦理）。 
5.學期中間中途退出，由家長提出書面申請，開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三分
之二；開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三分之一；開課後逾學
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6.開課前發開課通知單告知班級及教室，如遇課程或教室編排調整變動時，將另行通知。 
7.參加課程應遵守校規及教師指導，如違反校規屢勸不聽影響該班班級秩序或學生安全者， 
  得請家長到校參與會議或予以退班，以維護其他學生受教品質，請審慎考慮再報名! 

柒 、請於時間內報名完畢。如有疑問，可於上班時間 10:30-18:00 電洽（02）2942-0451 

     分機 5109 課後班楊老師或加官方 LINE詢問縮短等候時間喔！ 

 

 紙本繳交時間：5/11(六)新生報到日起至 6/28(五)12:00前繳交至教務處。 

 線上報名時間：5/8 (三)9:00起至 7/29(一)17:00止。 

 紙本報名將於 7月第一週於秀朗官網上張貼報名成功名單。 

 線上報名將於 8月第一週張貼成功名單。 

 

 

 
 
 
 
 
 
 
 
 
 
 

如需紙本報名, 請家長到教務處填寫報名表  

年級 課後照顧班上課時間 天數 預估學費 備     註 

一年級 
新生 

A班：週一、三、四、五 12:00至 16:00 83天 9020元 
(1) 9/2(一)開課。 
(2) 9/17(二)中秋節放假一天。 
(3) 10/10(四)雙十節放假一天。 
(4) 1/1(三)元旦放假一天。 
(5) 1/16(四)課後班課程最後一天。 
(6) 1/17(五)休業式，課後班不上課。 

B班： 
週一、三、四、五 12:00至 18:30 
週二 16:10至 18:30 

104天 17453元 

   課後班報名請掃 課後班官方 line請掃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新生入學 

報名課後班(作業指導、安全照顧)注意事項： 

1、紙本繳交時間：5/11(六)新生報到日起至 6/28(五)12:00前繳交至教務處。 

線上報名時間：5/8 (三)9:00起至 7/29(一)17:00止。  

2、費用：9月中旬發下繳費單 

學費：依據新北市教育局規定收費，一學期學費依上課天數計算 

冷氣費：因應高溫月份，將會依照教育局計費方式收取冷氣費用 

午餐費：依上課日數(約$60/日)，亦可自備午餐，另目前無提供下午點心代訂。 

3、退班申請：學期中途退出由家長提出書面申請。依管理辦法，開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 

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三分之二；開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 

繳費用三分之一；開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4、編班：視參加人數，同年級或同年段混班為原則，上課老師 1名、學生 15-25人(含特殊生)， 

由 1-3位教師共同帶班。 

5、9/2(一)為小一課後班開班日，請自備餐具用餐，四點前各項作息與週二全天課一致。 

6、課後班作息同學校行事曆，休業式當天無課後班服務(中午全校放學)。 

7、參加課後班期間，可搭配報名學校社團活動或補習等活動，若固定請假，請於報名表備註欄告 

知，但學費無法客製化調整。 

8、放學時間，家長與學生約定由哪一門接送，唯週三下午 4:00及每日下午 6:30，統一集中於 

1號門放學。 

9、記點規則：任課教師就學生違規行為，先行輔導如仍無效，則予以記點。 

(1)課後照顧班學生違規行為記點，由委外單位研訂。 

(2)學生行為表現違規記點達 15點以上，下次報名課後照顧班，將列為候補資格。違規記點達 20

點以上，由委外單位邀集學校共同召開會議並邀請家長出席，得議決退出課後班，以維護參加

學生上課品質。 

………………………………………………………………………………………………………………… 

申請補助注意事項申請補助之文件請於 8/2(五)前繳交至教務處課後班(平日 10:30-18:00)。 

具補助身分學生可申請學費減免，相關資格及所需證件，請詳見課後班報名表注意事項或電詢教務 

處課後班(分機 5109)，逾期者需自費參加。 

※前三類身分別： 

(1)低收入戶、(2)身心障礙、(3)原住民學生，得免費參加本服務。(超過補助期限後報名參加者 

需自費) 

※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補助文件： 

申請者需同時具備下列和兩條件學費得以部分補助，導師需填寫教育局所需之家庭狀況說明表 

件, 故請親向導師討論並申請。 

弱勢兒少補助者可採認為第四類學生具經濟弱勢及教養弱勢之資格。 

經濟弱勢證明：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收入低於 60萬元(需備 112年度所得稅(全戶)國稅局證明文件)。 

教養弱勢證明：單親、失親、隔代教養、新住民子女等之戶籍謄本，或父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須附上戶籍謄本影本或手冊影本) 


